
每年一月、四月、七月、十月的第一个完整
周，AVI 将为都柏林市独户住宅居民提供路边纺
织品回收服务。

参与方式：居民必须至少提前七 (7) 天致电 AVI，
告知其将有纺织品需要收集。请将可回收的纺织
品放入透明塑料袋中，置于路边指定回收点。 

假日收运时间
以下节假日期间将暂停收运服
务。若节假日落在工作日，当
周剩余日期的收运服务将顺延
一天。原定周五收运的客户​将
顺延至周六提供服务。

• 感恩节	

• 圣诞节

• 元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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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肥和回收是法律规定
正确分类厨余垃圾和其他可堆肥材料不仅有助于应
对气候变化，而且现在已成为法律规定。自 2022 
年 1 月 1 日起，加州州法律（SB 1383）要求居民

将可堆肥和可回收材料从加州垃圾填埋场中移除。

厨余垃圾、植物修剪物和纸张等可堆肥材料在垃圾填埋场分解时
会产生甲烷，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，会加剧气候变化。 

通过堆肥和回收这些材料，您可以帮助减少甲烷排放，创造更健
康的地球。

纺织品回收

账单信息
所有用户的基础服务费（对应
一个 32 加仑垃圾桶）将计入
其房产税账单中一并收取。选
择使用更大容量垃圾桶的客
户，每个季度将直接收到来
自 AVI 的额外账单。此账单
金额为您所选更大容量垃圾桶
与 32 加仑标准桶之间的费用
差额。

如有任何关于费率的疑问，请
致电AVI：(925) 479-9545。 

假日收运与账单安排

适用于都柏林市

此项服务免费。 

居民将不会获得可抵税的收据。请致电 AVI，
电话 (925) 479-9545，预约季度回收服务。更
多项目详情及投放指南，请访问我们的官方网
站。

堆肥、回收与垃圾收运服务
回收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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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危险废物

•	 电池
•	 电子产品
•	 食物
•	 沾有食物的纸张
•	 有害垃圾

回收

厨房专用堆肥桶

堆肥 垃圾

禁止将生活危险废物（HHW）放入垃圾车、回
收车或有机物车中。 

AVI 将在春季为所有都柏林居民举办一年一度的
为期一天的家庭危险废物丢弃活动。请查看您的
邮箱和我们的网站，了解有关活动地点和日期的更多信息。

如需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处理HHW，请致电 (800) 606-6606 或访问 
stopwaste.org/HHW 获取处理选项和地点列表。

大件物品收运服务
回收桶为灰色桶身配黑色桶盖，
或灰色桶身配蓝色桶盖。 

请将可回收物松散地投入回收桶
中。

玻璃瓶罐 不可回收塑料食物残渣

金属与铝制品

请将废旧家用电池放入透明
密封袋内，并将其置于您的黑
色或蓝色回收桶盖顶上。 

切勿将电池投入回收桶内部 - 
电池属于易燃物品，在收运和
处理过程中可能引发火灾。

为方便居民处理餐厨垃圾，
我们免费提供厨房专用堆肥
桶。

在桶内铺放纸袋或报纸，
用于盛装餐厨垃圾和油污纸
张。当小桶装满后，请将其

中的物品倒入户外的绿色堆肥桶中。

请致电 AVI，电话：
(925) 479-9545，申请专用

机油壶与滤清器回收袋。 

在收运日，将装满的机油壶和
回收袋置于路边，紧邻您的垃圾回收桶。确

保机油壶和/或回收袋已妥善密封，且从街道
方向清晰可见。

其他生活垃圾食品饮料污染纸

塑料瓶和容器 庭院修剪物

清洁的纸制品 宠物粪便和尿布

堆肥手推车是绿色的，配有绿色的
顶盖。 

将堆肥或有机垃圾松散地放置在垃
圾车中，或用报纸包裹后放入，亦
可使用纸袋盛装。

垃圾桶为灰色桶身配灰色桶盖。

请将物品装袋，以免造成垃圾污
染和雨水径流污染。

家具、地毯、床垫、轮胎 
沙发、桌子、椅子等。最多四
（4）个汽车轮胎（无轮辋）。

9 英尺。

单户住宅家庭每年（合同年度为 7 月 1 日 - 次年 6 月 30 日）可
预约享受三次（3 次）免费的大型物品上门回收服务。 

要安排大件物品回收，请拨打 (925) 479-9545。

提前 24 小时将材料放置在路缘石上。 

放置的大型物品不得堵塞人行道或阻碍交通。小物品必须装在一
次性容器中装箱或装袋。

院子里的剪报或木材必须捆绑、装箱或装袋，长度不得超过四 
(4) 英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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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色家电  
冰箱、冰柜（必须拆下门）、热水
器或其他类似的家用电器。

电子垃圾 
电子设备，如手机、电脑、显示
器、电视和其他含有阴极射线管
（CRT）的物品。

棕色商品 
 
电子产品，如立体声音响、录像机、
个人数字助理（PDA）、电话。

废旧家用电池 废机油与机油滤清器处理

限七（7）立方码 • 小件物品必须装袋或装箱 
• 每年免费清运三 (3) 次

4 ft.

请于凌晨 5:30 前将回收桶推至指定收集点。

回收桶之间需保持3英尺（约0.9 米） 的间距。  

将回收桶置于街边，并确保滚轮紧贴路缘石

完全关闭桶盖，避免垃圾飘散及雨水流入造成污染。 回收桶摆放指南

•	 电池
•	 破碎陶瓷餐具
•	 尿布
•	 污损或含蜡纸张
•	 电子产品
•	 食物残渣
•	 衣架

•	 植物枝叶
•	 塑料袋及软质塑料
•	 橡胶手套
•	 尖锐物品（如针头、刀具）
•	 覆蜡纸板

请勿将以下物品投入回收桶。

•	 可回收物
•	 注射器和利器
•	 庭院垃圾 

请勿将以下物品投入堆肥桶。
•	 电池  
•	 BPI 认证的可堆肥 	

	 袋/塑料制品  
•	 食用油
•	 尿布
•	 食品
•	  沾有油污的纸张  

•	 电子产品  
•	 蜡封饮料纸盒	

	 和饮料包装盒
•	 宠物粪便
•	 塑料袋
•	 塑料内衬纸盒/	

	 纸箱

•	 塑料制品
•	 可回收物 
•	  注射器及其	

	 他尖锐物品  
•	 经过处理的	

	 木材
•	 园林废弃物

请勿将以下物品投入垃圾桶。

5 英尺。

4 英尺。


